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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版自序

这本小书是我在民国十四年夏天养病的时候写成

的。这时正是段祺瑞的执政府中，一两个无聊的政客，

高唱恢复科道制的时代，恐怕他们把这个制度白白的糟

蹋了，所以我那时不得不表示反对。这是过去的事，用

不着再提，现在所要讨论的是五权宪法中监察权如何实

现的问题。

现在一般人对于监察权似乎有点误解，就是只把

监察权当作弹劾权。其实，明清以来的都察院的权力，

绝不以这一种弹劾权为限，此外还包括许多重要的权力

在内。中国的御史制度的特点：就在行使弹劾权外，还

享有监督行政，考察官吏，检查会计，和注销案卷种种

特权。因为都察院有监督行政权，所以“不管是中央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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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，或是地方官厅，凡他们所管事务的施行和成绩，皆

当向都察院或各科各道报告；各科道得由这一类的报告

中，兼察视政治的状况，如有违反法令，妨碍公益，以

及紊乱官纪的事情，都可由各科道奏请纠正”。因为都

察院有考察官吏权，所以凡“京察”“大计”“有鉴衡

不公，黜陟失当，徇情滥保，姑容不职者，皆可由科道

纠参”。因为都察院有检查会计权，所以“无论中央或

地方官厅凡经费的出纳，皆受都察院的检察；各官厅所

作的会计报告，皆付都察院检查”，如“有浮冒舛错蒙

混的，皆得指出参劾”，因为都察院有注销案卷权，所

以对于一切定有限期或没有限期的案件，均得不时稽

察，“如有迁延迟误事件，即行奏参”。由此看来，弹

劾权只能算是监察权的结果，必须先有上述的几种特

权——监督行政，考察官吏，检查会计，注销案卷等

权，——然后弹劾权才不致成为虛设。监察院如果没有

这几种特权，就是教他告发，他也无从着手。故监察院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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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要想实行他的监察权，一定要在弹劾权之外，同时

再享有这四种权力，然后弹劾权才有着落。

这是我现在对于监察权的一点意见。

高一涵叙于上海　十八年七月六日



第一章　绪论

本书所说的御史，乃是包括清代都察院中的科道而

言。所谓科，就是六科给事中，所谓道，就是十五道监

察御史；此外还有总理台政的左都御史，襄赞左都御史

的左副都御史；以及其他由科道中派遣的巡仓巡漕巡察

巡城等御史或给事中，都一律包括在内。

考唐宋以前的制度，言官与察官本是分立的。谏官

司言，御史司察；谏官掌规谏讽谕，献可替否，御史掌

纠察官邪，肃正纪纲；谏官监督政府，御史监督官吏。

到了宋真宗天禧年间，虽然设言事御史，神宗熙宁元

丰年间，虽然以言事官为殿中侍御史，或诏使监察御史

兼言事，但却不想使谏官兼行纠弹的职务。故宋孝宗淳

熙十五年虽依唐朝制度，置拾遗补阙，但却专掌谏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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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许纠弹。大概唐代重谏官，轻御史，而宋代的御史则

多由言官兼权。故从前谏诤之官或阙人不补，而居言官

的地位者。又往往分行御史的职务，至于箴规阙失，不

会多见。所以孝宗时，兵部侍郎林栗有言官不许纠弹

的建议。自此而后，君主多恨言官足以妨害自己的专

断，虽阳存其名，却阴使行御史的职权，故言官反不

见重要了。

金元以前的制度，御史属于御史台，给事中则或属

于集书省（如宋齐梁北齐等朝是），或属于门下省（如隋

唐宋等朝是）。到了金元以后，虽废门下省，而元明两

代虽不设或裁废其他谏官，但仍留给事中一职。明初使

给事中属于通政司，后乃独立自为一曹，称为六科都给

事中，凡章疏案牍，皆同部院衙门平行。只因科道并

立，各树党援，互相攻击。御史还要听都察院堂官的考

察，独给事中无所隶属，故往往放纵自恣。清初尚沿用

明制，六科独立，自为一曹，直到雍正元年，才使六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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隶属于都察院，听受都御史的考核。科道既然合并，实

际上的职权亦因而变异。从法律上说，给事中虽然还有

封驳诏令的大权，但是从事实上说，诏令多由军机处密

行，不从给事中手中经过，故给事中事实上亦变成御

史了。我们若就御史的纠察权说，实在可算是世界上

他国从古未有的特殊制度，因此便不能不引起一般研

究中国政治制度的学者的特别注意。现在为说明科道

的职权起见，故先分述御史制度和给事中制度在历史

上沿革的大概。



第二章　御史官职的沿革

第一节　自三代到后汉

秦代以前，虽然有御史的名称，但多掌记事的职

务，和后来的御史职权迥不相同。在战国时代，献书多

曰：“献书于大王御史。”秦赵会于渑池，也命御史书

事。淳于髡亦说：“御史在后，执法在旁。”由此可见

这时的御史多掌记事的职务。但是《周礼》如果可靠，

那么《周礼》上所说的御史职掌倒很有一点像是后代御

史的渊源。且看《周礼·天官》说：

小宰之职，掌建邦之宫刑，以治王宫之政令，

凡宫之纠禁。（郑康成注：“若今御史中丞。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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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看《周礼·春官》：

御史……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，以赞冢

宰，凡治者受法令焉，掌赞书，凡数从政者。

故《历代职官表》以此为根据，便说：“汉御史

中丞执法殿中，与周官小宰掌宫刑以宪禁于王宫者相

近，故郑氏援以为比。”又说：“周官御史次于内史

外史之后，盖本史官之属，故杜佑以为非今御史之

任。然考其所掌，如赞冢宰以出治令，则凡政令之偏

私阙失，皆得而补察之。故内外百官悉当受成法于御

史，实后世司宪之职所由出。”（《历代职宫表》卷

十八）由此看来，《周礼》上所说的御史，职务固然

和后代的御史不同，但是小宰掌王宫的纠禁，与汉代

御史中丞居殿中兰台察举非法，似同为宫掖的近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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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御史虽属小臣（因皆以中下士为之），但是因为他们

掌治令，授成法，也的确可算是司宪之官了。

秦代以后，御史始掌纠察的职任。不过秦制太简

略，不能推想出来御史的详细的职权，姑且把那可靠的

记载列举如下：

御史大夫秦官，侍御史之率，故称大夫。

（杜佑《通典》）

秦置御史大夫，以贰于相。（章俊卿《山堂考

索》）

御史中丞本秦官也。（《晋书·百官志》）

秦时为御史，主柱下方书。（《史记·张苍列

传》）

侍御史于周为柱下史，老聃尝为之。秦时张苍

为御史，主柱下方书，亦其任也。又云：苍为柱下

御史，明习天下图书计籍。（原注：见《史记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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